根据《预算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(国发〔2014〕45号)有关规定，经汇总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金额为669万元，较上年(下同)减少247万元，下降26%。具体情况是：一：因公出国(境)经费60万元，增加16万元，增加36%，（其中因公出国(境)团组8个，增加2个，人次数为8人，增加1人）。二：公务接待费20万元，减少16万元，下降44%（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20万元，接待批次154次，减少163批次，接待人次2122人，减少2699人次）。三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89万元，减少247万元，下降30%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48万元，减少119万元，下降18%，公务用车购置41万元，减少128万元，减少76%（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数4辆，减少42辆，公务用车保有量619辆，减少44辆）
　

